
榮服處創新作為 積極拚就業

中華民國一○七年三月七日　星期三 新聞聚焦

各地榮服處

基隆市榮服處
★基隆市中正區中正

路 115 號

☆ TEL:02-24624881

臺北市榮服處
★臺北市松山區

光復北路 1號

☆ TEL:02-27699098

新北市榮服處
★新北市板橋區

實踐路 5號

☆ TEL:02-29530844

宜蘭縣榮服處
★宜蘭市校舍路

200 號

☆ TEL:03-9380233

桃園市榮服處
★桃園市中壢區中山

東路二段 375 號

☆ TEL:03-4375863 ～

4375868

新竹榮服處
★新竹市東區

建功二路 61 號

☆ TEL:03-5750666

苗栗縣榮服處
★苗栗市中正路

1270 號

☆ TEL:037-320317

臺中市榮服處
★臺中市豐原區

陽明街 20 號

☆ TEL:04-25271288

彰化縣榮服處
★彰化市卦山里

卦山路 21 號

☆ TEL:04-7253108

南投縣榮服處
★南投市民族路

505 號

☆ TEL:049-2222034

雲林縣榮服處
★雲林縣斗六市榮譽

路 160-1 號

☆ TEL:05-5322742

嘉義榮服處
★嘉義市東區

公園街 67 號

☆ TEL:05-2777245

臺南市榮服處
★臺南市東區

育樂街 88 號

☆ TEL:06-2741981

高雄市榮服處
★高雄市前金區

自強二路 52 號

☆ TEL:07-2729533

屏東縣榮服處
★屏東市建國路

300 之 1 號

☆ TEL:08-7522717-8

花蓮縣榮服處
★花蓮市菁華街

6之 1號

☆ TEL:03-8362696

臺東縣榮服處
★臺東市青島街

55 號

☆ TEL:089-220722

澎湖縣榮服處
★澎湖縣馬公市

經國路 111 號

☆ TEL:06-9212112-4

金門縣榮服處
★金門縣金湖鎮新市

里自強路 2之 1號

☆ TEL:082-332062

專
家
陪
伴 
貼
近
職
場
需
求

基
隆
市
榮
服
處
今
年
的
創

業
計
畫
不
同
於
以
往
傳
統
的

上
課
模
式
，
改
為
以
專
家
諮

詢
的
互
動
方
式
，
為
有
就
業

需
求
的
退
除
役
官
兵
，
量
身

訂
做
個
別
式
的
創
業
計
畫
，

計
畫
內
容
是
提
供
為
期
一
年

的
創
業
知
能
課
程
，
並
由
專

業
顧
問
師
陪
伴
欲
創
業
的
榮

民
或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官
兵
，

不
僅
更
貼
近
創
業
者
需
求
，

且
能
發
掘
問
題
並
立
即
提
供

解
決
方
案
；
基
隆
市
榮
服
處

並
配
合
輔
導
會
「
榮
光
商
店

夢
想
園
區
」
網
站
，
製
作
創

業
小
故
事
及
微
電
影
宣
導
，

協
助
更
多
退
除
役
官
兵
成
功

創
業 

。

「
社
團
法
人
中
華
民
國
中

小
企
業
總
會
」
創
業
輔
導
員

劉
秀
娟
、
劉
大
椿
及
顧
問
師

鄧
永
宗
等
人
，
日
前
到
基
隆

市
榮
服
處
，
提
供
有
創
業
需

求
的
六
位
榮
民
個
別
的
創
業

診
斷
諮
詢
服
務
，
創
業
種
類

包
括
設
計
、
文
創
及
餐
飲
業

等
，
年
度
內
將
再
視
創
業
榮

民
需
求
，
進
行
一
般
型
及
陪

伴
型
輔
導
，
提
供
實
體
店
面

運
作
輔
導
服
務
與
陪
伴
。

邱
姓
榮
民
表
示
，
在
榮
服

處
協
助
下
，
接
受
專
家
輔

導
、
創
業
輔
導
員
及
就
業
站

提
供
專
業
建
議
後
，
讓
他
對

創
業
模
式
、
資
金
預
算
、
行

管
費
、
行
銷
及
客
源
開
發
等

獲
益
良
多
，
希
望
持
續
接
受

輔
導
，
感
謝
榮
服
處
的
用

心
。

就
業
專
區 

擴
大
專
屬
服
務

雲
林
縣
榮
服
處
自
今
（
一

○

七
）
年
起
遷
新
址
與
雲
林

榮
家
合
署
辦
公
，
為
擴
大
服

務
志
願
役
退
除
役
官
兵
及
榮

眷
，
特
別
成
立
就
業
服
務
站

專
區
，
除
有
專
人
提
供
就
學
、

就
業
及
職
訓
服
務
，
並
設
置

溫
馨
的
專
屬
閱
讀
等
候
及
閱

讀
區
、
保
有
個
案
隱
私
的
諮

商
室
、
電
腦
現
場
查
詢
職
缺

及
各
項
活
動
訊
息
公
告
等
，

以
全
新
、
專
業
的
服
務
，
為

退
除
役
官
兵
找
到
好
工
作
。

雲
林
縣
榮
服
處
並
於
年
後

立
刻
舉
辦
首
場
宇
榮
高
爾
夫

球
科
技
單
一
徵
才
活
動
，
提

供
月
薪
三
萬
元
以
上
的
優
質

職
缺
，
吸
引
許
多
求
職
民
眾

參
加
。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上
午

十
時
再
結
合
斗
六
就
業
中

心
，
於
斗
六
市
公
所
辦
理
中

型
徵
才
活
動
。

大
型
徵
才 

媒
合
成
效
顯
著

高
雄
市
榮
服
處
邀
約
知
名

企
業
及
福
利
待
遇
良
好
的
優

質
公
司
媒
合
就
業
，
日
前
特

別
與
高
雄
市
政
府
勞
工
局
、

訓
練
就
業
中
心
合
作
，
聯
合

舉
辦
今
年
度
第
一
場
大
型
徵

才
活
動
，
現
場
提
供
一
千
個

以
上
的
工
作
機
會
，
平
均
薪

資
超
過
三
萬
四
千
元
，
吸
引

大
批
求
職
者
到
場
面
試
、
諮

詢
。徵

才
活
動
也
邀
請
專
業
健

身
教
練
帶
動
，
大
跳
開
運
健

康
操
，
並
安
排
來
賓
填
字
開

運
、
放
天
燈
祈
福
儀
式
，
祝
福

求
職
者
求
職
成
功
。
高
雄
市

榮
服
處
也
提
供
榮
民
（
眷
）

及
第
二
類
退
除
役
官
兵
適
性

評
量
、
履
歷
健
診
及
職
涯
諮

商
等
服
務
，
強
化
求
職
者
面

試
技
巧
，
增
加
錄
取
機
會
。

高
雄
市
榮
服
處
日
前
也
邀

麥
當
勞
人
力
資
源
部
南
區
經

理
郭
麗
瑛
及
副
理
柯
雅
菁
到

榮
服
處
辦
理
單
一
廠
商
徵
才

活
動
，
十
一
位
參
與
面
試
者

中
，
有
十
人
獲
初
步
錄
取
（
合

格
）
，
成
效
顯
著
。

友
善
身
障 

個
別
推
介
諮
詢

為
協
助
有
就
業
困
難
的
身

心
障
礙
榮
民
（
眷
）
、
第
二

類
退
除
役
官
兵
就
業
，
高
雄

市
榮
服
處
也
主
動
連
結
高

雄
市
政
府
勞
工
局
委
託
辦
理
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支
持
性
就
業

服
務
計
畫
」
的
專
案
機
構
，

指
派
專
業
身
障
就
服
員
到
榮

服
處
，
對
求
職
者
實
施
一
對

一
諮
詢
服
務
及
工
作
推
介
，

就
求
職
過
程
中
所
面
臨
的
困

境
，
提
供
專
業
建
議
，
並
依

諮
商
情
形
，
持
續
輔
導
轉
介

合
適
的
工
作
。

因應年後
求職潮

　
【
本
刊
訊
】
開
春
拚
就
業
，
因
應
農
曆
年

後
求
職
及
轉
職
潮
，
輔
導
會
所
屬
榮
服
處
推

出
多
項
創
新
作
為
，
除
請
專
家
、
專
人
提
供

有
求
職
需
求
的
榮
民
（
眷
）
及
退
除
役
官
兵

個
別
諮
詢
，
也
主
動
連
結
地
方
政
府
資
源
，

協
助
身
心
障
礙
的
求
職
者
順
利
找
到
工
作
，

同
時
設
置
溫
馨
的
諮
商
室
及
等
候
區
，
讓
年

後
有
轉
業
、
就
業
需
求
的
榮
民
（
眷
）
及
退

除
役
官
兵
「
揪
感
心
」
。

【
本
刊
訊
】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中
校
以
下

支
領
退
休
俸
（
不
含
大
陸
半
俸
、
遺
族
改
支

半
俸
）
、
贍
養
金
、
生
活
補
助
費
人
員
，
自

一○

七
年
三
月
一
日
起
至
四
月
十
日
止
，
可

向
各
縣
、
市
榮
服
處
申
辦
一○

六
學
年
度
第

二
學
期
子
女
教
育
補
助
費
。

依
全
國
軍
公
教
員
工
待
遇
支
給
要
點
附
表

九
注
意
事
項
規
定
，
子
女
教
育
補
助
及
政
府

其
他
公
費
補
助
（
如
十
二
年
國
教
減
免
）
僅

能
擇
一
請
領
，
申
請
人
宜
衡
量
補
助
標
準
及

減
免
金
額
，
擇
一
、
擇
優
申
請
。

若
有
相
關
疑
問
，
請
向
申
請
縣
、
市
榮
服
處

洽
詢
。
另
申
請
人
如
需
空
白
教
補
費
表
格
，
可

逕
向
各
地
榮
服
處
索
取
，
或
至
輔
導
會
全
球

資
訊
網
下
載
。
（
網
址
：h

ttp
://w

w
w

.v
ac.

g
ov

.tw
/

↓
退
除
給
付
↓
表
格
下
載
）

106 學年度第 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受理申辦

【
本
刊
訊
】
榮
民
就
學
子
女
午
餐
補
助
自
一

○

七
年
三
月
一
日
起
至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止
辦
理

申
請
。

申
請
資
格
為
低
收
入
戶
、
中
低
收
入
戶
、

地
方
政
府
認
定
因
家
庭
突
發
因
素
無
力
支
付

午
餐
費
、
經
導
師
家
庭
訪
視
認
定
清
寒
確
實

無
力
支
付
午
餐
費
的
榮
民
或
榮
民
遺
眷
有
就

讀
國
民
中
學
、
國
民
小
學
子
女
者
。

申
請
者
請
備
妥
申
請
書
、
榮
民
或
遺
眷
身
分

證
明
、
低
收
入
戶
或
中
低
收
入
戶
證
明
或
地
方

政
府
家
庭
突
發
因
素
證
明
或
導
師
訪
視
清
寒
證

明
、
學
校
開
立
的
例
假
日
及
寒
暑
假
未
接
受
學

校
或
機
關
午
餐
補
助
日
數
證

明
單
等
資
料
，
逕
向
各
地
榮

服
處
申
請
。
詳
情
可
上
輔
導

會
全
球
資
訊
網
查
詢
。

榮民就學子女午餐補助金 3/31 前受理申請

【
本
刊
訊
】
輔
導
會
輔
導
退

除
役
官
兵
就
業
不
遺
餘
力
，
民

國
四
十
九
年
曾
委
託
當
時
的
省

立
花
蓮
師
範
學
校
開
辦
第
一
期

「
退
除
役
官
兵
轉
業
國
民
學
校

師
資
訓
練
班
（
簡
稱
「
花
蓮
師

範
師
訓
班
」
）
，
輔
導
退
除
役

官
兵
轉
業
，
開
辦
四
期
共
協
助

一
千
多
人
成
功
轉
戰
教
育
界
；

第
一
期
學
員
近
日
將
辦
同
學

會
，
其
中
高
齡
九
十
四
歲
的
姚

輝
，
任
職
教
育
界
十
七
年
，
作

育
英
才
無
數
，
至
今
仍
感
念
輔

導
會
的
協
助
，
他
表
示
，
「
謝

謝
輔
導
會
的
輔
導
，
和
對
退
伍

軍
人
的
鼓
勵
，
很
感
恩
。
」

姚
輝
表
示
，
他
於
民
國
四
十
八

年
以
陸
軍
上
尉
連
長
退
伍
，
沒

有
社
會
技
能
，
於
是
報
考
輔
導

會
開
辦
的
「
花
蓮
師
範
師
訓
班
」

並
獲
錄
取
，
在
輔
導
會
負
擔
受

訓
費
用
下
，
他
和
第
一
期
約
四
百

位
學
員
在
花
蓮
師
範
學
校
接
受

一
學
年
的
師
範
教
育
之
後
，
於

民
國
五
十
年
被
派
往
全
省
各
縣

市
國
民
學
校
任
教
，
從
此
展
開

了
他
的
教
育
職
涯
。
他
後
來
再

通
過
中
等
學
校
教
師
檢
定
考

試
，
接
著
又
考
取
督
學
，
再
進

入
中
正
預
校
擔
任
老
師
，
直
到
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退
休
。

第
一
期
師
訓
班
學
員
在
二
十
餘
年
前
已

陸
續
退
休
，
如
今
多
已
高
齡
九
十
歲
上

下
；
姚
輝
說
，
第
一
期
學
員
預
定
四
月
七

日
中
午
十
二
時
三
十
分
，
在
臺
中
市
「
國

軍
英
雄
館
文
定
餐
廳
」
舉
辦
聯
誼
餐
敘
同

學
會
，
讓
好
久
不
見
的
學
員
們
紀
念
那

段
因
為
輔
導
會
的
協
助
，
讓
他
們
再
度

成
功
開
啟
人
生
事
業
的
溫
暖
回
憶
。
有

意
參
加
同
學
會
的
第
一
期
學
員
，
請
電

姚
輝
（○

二
）
二
六
一
八
六
四
一
二
。

感念輔導會輔導轉業 第一期師訓班再聚首

【
本
刊
訊
】
高
雄
市
市
長
陳
菊
日
前
在
高
雄
榮
總

院
長
劉
俊
鵬
陪
同
下
，
到
兒
童
病
房
探
訪
病
童
，
並

致
贈
小
朋
友
、
家
屬
和
醫
護
人
員
高
雄
燈
會
藝
術
節

「
旺
來
狗
」
小
提
燈
，
為
病
童
加
油
打
氣
，
同
時
送

上
元
宵
節
祝
福
，
陳
市
長
並
感
謝
高
榮
醫
療
團
隊
對

小
小
市
民
的
用
心
照
顧
，
讓
小
病
童
及
早
康
復
。

高
榮
當
天
特
別
邀
請
「
紅
鼻
子
醫
生
」
一
起
陪
孩

子
們
談
天
說
笑
，
讓
小
朋
友
提
早
感
受
元
宵
節
的
歡

樂
氣
氛
。
市
長
陳
菊
表
示
，
每
年
元
宵
節
前
夕
，
市

府
都
會
到
醫
院
兒
童
病
房
發
送
小
提
燈
，
也
謝
謝
關

懷
小
丑
協
會
「
紅
鼻
子
醫
生
」
團
隊
，
將
年
節
的
喜

慶
和
歡
笑
聲
帶
入
病
房
。
陳
市
長
也
祝
福
病
童
們
早

日
康
復
，
和
家
人
一
起
參
觀
高
雄
燈
會
藝
術
節
。

高
榮
院
長
劉
俊
鵬
表
示
，
感
謝
陳
市
長
與
高
雄
市

府
團
隊
，
送
來
充
滿
愛
與
關
懷
的
「
旺
來
狗
」
小
提

燈
，
照
亮
整
個
高
榮
，
並
帶
來
元
宵
節
喜
慶
氛
圍
，

撫
慰
所
有
住
院
小
朋
友
與
家
屬
。

陳
菊
陪
病
童
過
元
宵 

讚
高
榮
照
顧
用
心

基
隆
市
榮
服
處
請
來
專
家
與
創

業
輔
導
員
，
提
供
求
職
者
專
業
諮

詢
。�

（
圖
／
基
隆
市
榮
服
處
）

高雄市榮服處在徵才活動中安排放
天燈儀式，祝福求職者就業成功。
� （圖／高雄市榮服處）

陳
菊
（
後
排
左
4
）
致
贈
病
童
「
旺
來
狗
」
小
提
燈
，

祝
福
小
朋
友
早
日
康
復
。�

（
圖
／
高
雄
市
政
府
）

雲
林
縣
榮
服
處
處
長
林
立
才
（
右
）
為

求
職
者
打
氣
。
（
圖
／
雲
林
縣
榮
服
處
）

【
本
刊
訊
】
輔
導
會
「
一○

六

學
年
度
第
二
學
期
高
中
職
以
下
榮

民
子
女
就
學
補
助
」
，
自
一○

七

年
三
月
一
日
起
至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
止
受
理
申
請
，
請
符
合
條
件
者
逕

洽
各
地
榮
服
處
申
請
，
逾
期
不
受

理
。清

寒
榮
民
或
遺
眷
有
未
滿
三
十

歲
的
在
學
子
女
，
符
合
下
列
情
形

者
可
提
出
申
請
：

一
、
榮
民
及
配
偶
或
榮
民
遺
眷

未
支
領
軍
公
教
月
退
休
金
、
生
補

費
、
贍
養
金
者
。

二
、
榮
民
及
配
偶
或
榮
民
遺
眷

未
任
職
公
務
機
關
（
構
）
，
或
任

職
公
務
機
關
（
構
）
依
規
定
不
能

領
取
子
女
教
育
補
助
費
者
。

三
、
榮
民
及
配
偶
或
榮
民
遺

眷
，
經
稅
務
機
關
核
定
最
近
一
年

度
綜
合
所
得
總
額
未
超
過
新
臺
幣

一
百
一
十
四
萬
元
者
。
但
經
核
定

全
部
供
給
制
安
置
就
養
榮
民
及
其

配
偶
或
其
遺
眷
，
不
適
用
之
。

四
、
子
女
就
讀
國
內
公
立
及
已
立

案
私
立
五
專
前
三
年
、
高
中
（
職
）

（
不
含
公
、
軍
費
生
）
、
國
中
、

國
小
，
前
一
學
期
學
業
成
績
平
均

七
十
分
以
上
，
不
得
記
（
或
累
記
）

大
過
一
次
以
上
。

五
、
戰
訓
或
因
公
殞
命
軍
人
遺

族
，
準
用
遺
眷
規
定
，
申
請
子
女

就
學
補
助
。

六
、
榮
民
前
配
偶
（
不
具
榮
民
身

分
）
，
其
戶
籍
已
記
載
榮
民
子
女
監

護
權
歸
屬
者
，
準
用

前
項
規
定
。

補
助
金
額
為
：
五
專
前
三
年
及

高
中
（
職
）
新
臺
幣
三
千
元
；
國

中
及
國
小
新
臺
幣
五
百
元
。

輔
導
會
表
示
，
這
項
就
學
補
助

屬
政
府
助
學
措
施
，
與
政
府
預
算

發
給
的
子
女
就
學
補
助
（
獎
、
助

學
金
）
及
學
雜
費
減
免
等
助
學
措

施
，
僅
能
擇
一
申
領
。
匯
款
日
期

須
俟
完
成
勾
稽
作
業
實
況
而
定
，

約
在
五
月
下
旬
前
後
。
具
領
「
贍

養
金
」
的
就
養
榮
民
，
請
另
申
辦

子
女
教
育
補
助
（
非
本
項
子
女
就

學
補
助
）
。

各
項
申
請
條
件
、
所
需
文
件
等

資
訊
，
可
至
輔
導
會
全
球
資
訊
網

↓
主
要
服
務
↓
服
務
照
顧 

↓
榮
民

子
女
就
學
補
助
及
獎
學
金
查
詢
。

高
中
職
以
下
榮
民
子
女
就
學
補
助
受
理
申
請


